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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平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外實習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08 日（星期四）下午 13：00 

地點：行政大樓 2 樓 A0206 會議室 

主席：鍾校長瑞國                                       記錄：劉佳怡 

出席：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校外代表、各位委員大家午安。首先介紹與會貴賓，企業代表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

司羅珮芬主任，畢業校友代表郭展源先生，家長代表莊惠妃女士，學生代表吳定潭同學，

歡迎各位貴賓百忙之中與會。 
目前校外實習課程各系列為必修或選修課程，學生於畢業前可選擇是否參與校外實

習課程，期待未來校外實習課程可列入必修課程，讓每位學生在畢業前均能參與校外實

習課程，提升就業機會。 

貳、 審查前期(105/04/14)會議重要指(裁)示事項暨提案執行情形 

 
列管編號 指(裁)示事項/案由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1050414-1 

105 學年度教育部師生實務增

能計畫之程序 7 學生校外實習

申請計畫經費，提請討論。決

議：照案通過。 

課務組 

教育部已於 105 年 7
月 22 日來函核定通

過：臺教技(三)字第

1051018891P 號。 

解除列管 

1050414-2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外實習

合作企業與機構資格，提請追

認。決議：照案通過追認。 

資網系 
資管系 

各系已公告通過審查

之校外實習合作企業

與機構名單，提供學

生媒合參考。 

解除列管 

1050414-3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外實習

合作企業與機構資格，提請討

論。決議：照案通過。 

機械系 
能材系 
工管系 
國企系 
應財系 
人資系 
行流系 
數媒系 

各系已公告通過審查

之校外實習合作企業

與機構名單，提供學

生媒合參考。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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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編號 指(裁)示事項/案由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1050414-4 
辦理 104 學年度校外實習成果

發表活動。 
課務組 

已於 105 年 10 月 19
日辦理完成。 

解除列管 

 

參、 工作報告： 

一、105 學年暑期、學期、學年、海外校外實習統計表： 

 
機 
械 

能 
材 

工 
管 

電 
機 

電 
子 

資 
網 

國 
企 

應 
財 

人 
資 

行 
流 

資 
管 

應 
英 

應 
日 

數 
媒 

觀 
光 

暑期 
人數 60 42 37 1 0 38 42 30 56 0 19 17 25 58 0 
機構數 20 12 15 1 0 9 34 19 26 0 3 14 14 39 0 

學期 
人數 57 30 21 23 23 20 2 17 3 0 18 0 6 0 80 
機構數 21 10 11 10 5 3 2 11 2 0 2 0 5 0 34 

學年 
人數 0 0 0 0 0 0 0 0 0 117 0 0 0 0 0 
機構數 0 0 0 0 0 0 0 0 0 66 0 0 0 0 0 

海外 
人數 

日本 0 0 0 0 0 0 4 0 2 6 0 0 9 0 8 
新加坡 0 0 0 0 0 0 0 0 8 1 0 5 0 0 7 
越南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美國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0 0 0 

 
二、 
（1）依教育部臺教技(四)字第 1050045564 號函，「學生如全學期均在校外機構實習者，

該學期費用以徵收學費全部、雜費 4/5 為限」，其認定標準為「學生該學期只選修學

期型校外實習課程，無加修其他課程」。 
 
（2）104 學年度符合全學期校外實習(含海外)之學生，第 1 學期共計 72 位、第 2 學期共

計 26 位，已於 105 年 7 月 27 日完成退費。 
 
（3）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符合全學期校外實習(含海外)之學生共計 153 位，退費金額上簽

中，預計於期末考前完成退費。 
 
三、104 學年度全校 15 系應屆畢業班人數合計 1,277 位，其中有 720 位學生完成校外實習，

佔畢業班總人數 56.38%。各系統計表如下： 
系別 應屆畢業班人數 完成實習人數 百分比 
機械 116 68 58.62% 
能材 72 39 54.17% 
工管 78 0 00.00% 
電機 65 28 43.08% 
電子 73 33 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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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應屆畢業班人數 完成實習人數 百分比 
資網 108 41 37.96% 
國企 113 18 15.93% 
應財 65 64 98.46% 
人資 85 55 64.71% 
行流 129 116 89.92% 
資管 69 14 20.29% 
應英 63 62 98.41% 
應日 92 34 36.96% 
數媒 113 110 97.35% 
觀光 36 36 100.00% 
合計 1277 720 56.38% 

資料統計日期：105.08.16 

 

四、105 學年度全校 15 系應屆畢業班人數合計 1,185 位，其中有 728 位學生參與校外實習，

佔畢業班總人數 61.43%。各系統計表如下： 
系別 應屆畢業班人數 參與實習人數 百分比 
機械 103 61 59.22% 
能材 53 36 67.92% 
工管 58 47 81.03% 
電機 64 24 37.50% 
電子 67 23 34.33% 
資網 92 36 39.13% 
國企 122 46 37.70% 
應財 58 30 51.72% 
人資 73 64 87.67% 
行流 131 123 93.89% 
資管 67 24 35.82% 
應英 39 17 43.59% 
應日 72 32 44.44% 
數媒 91 70 76.92% 
觀光 95 95 100.00% 
合計 1185 728 61.43% 

資料統計日期：105.10.26 
 
五、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表 4-7、表 4-7-1)自 105 年 10 月已刪除「合約書應具有學校與業界

雙方之公司大小章」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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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學期各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開會狀況 

 機械 能材 工管 電機 電子 資網 國企 應財 
已開 10/26 11/29 10/19  11/21 11/30  11/28 
未開    ✓   ✓  

 人資 行流 資管 應英 應日 數媒 觀光  

已開  10/26 12/7 11/29 10/27 10/19 9/21  

未開 ✓        

 

七、「修平科技大學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章程」之部分條文修正已於 105 年 11 月 21 日行政

會議討論通過，部分條文修正對照如下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會委員職掌與任務： 

一、審議校外實習補助計畫 
    之各項事宜。 
二、提供校外實習課程作業 
    諮詢。 
三、提供校外實習課程經費 
    規劃諮詢。 
四、訂定校外實習課程糾紛 
    處理機制。 
五、審議其他校外實習相關 
    事宜。 

第二條  本會委員職掌與任務： 

一、審議校外實習補助計畫 
    之各項事宜。 
二、提供校外實習課程作業 
    諮詢。 
三、提供校外實習課程經費 
    規劃諮詢。 
四、訂定校外實習課程糾紛 
    處理機制。 
五、複評實習合作企業與機 
    構資格。 
六、審議實習企業定期評鑑 
    結果。 
七、審議其他校外實習相關 
    事宜。 

1. 刪除「五、複評實

習合作企業與機構

資格。」及「六、

審議實習企業定期

評鑑結果。」。 

2. 「七」修訂為

「五」。 

 

八、請各學院成立院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協助推動下列事項： 

一、審議各系校外實習補助計畫之各項事宜。 
二、提供各系校外實習課程作業諮詢。 
三、提供各系校外實習課程經費規劃諮詢。 
四、訂定校外實習課程糾紛處理機制。 
五、複評各系實習合作企業與機構資格。 
六、審議各系實習企業定期評鑑結果。 
七、審議其他校外實習相關事宜。 

請各學院於106年1月將院級校外實習委員會組織章程、校外實習辦法提教務會議審

議，於教務會議通過後協助複評各系實習合作企業與機構資格。 
 
九、校園徵才活動定於 106 年 4 月 26 日(三)舉辦，「105 學年度校外實習成果展」擬與校園

徵才活動合併辦理，請各系提前準備相關資料(海報、影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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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校  長：各學院應成立院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協助各系推動校外實習事項，請列入下次會議

重要指(裁)示事項。各系應依法開會，各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應於院級會議之前召開，

院級會議應於校級會議之前召開。 
        學校的教育目標是希望學生畢業後可以 100%就業，校外實習與就業密不可分，例如：

學生畢業前去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實習，羅主任覺得學生表現佳，學生也認同來來

超商股份有限公司，故因此留任。目前本校就業率約 82%，雇主的滿意度為 85%，各

院、系應檢討如何提升應屆畢業生實習比率，實習比率增加相對就業率就會提高。 
方院長：關於 106 年 4 月 26 日(三)校外實習成果展與校園徵才活動合併辦理，建議是否一併將

實習企業媒合納入辦理？ 
校  長：同時辦理「校外實習成果展暨實習企業媒合」蠻好的。 
姜主任：場地空間規劃完善是可以辦理的。 
校  長：場地空間應該是足夠容納，請儘早籌備。邀請企業代表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羅主任

意見分享。 
羅主任：大家好！來來超商就是四大超商之一的 OK 超商，非常榮幸有機會跟貴校合作。學生到

來來超商實習後應對進退都明顯成長很多，以招募單位來看，在各大專校院有參與校

外實習課程的學生，會比沒有參與校外實習的學生相對表現較佳，所以校外實習是非

常值得推廣的課程。 
校  長：非常謝謝羅主任的分享。校外實習的關鍵就是「態度」，學生實習前與實習後態度的改

變就是實習的價值。邀請家長代表莊女士(吳定潭之母)意見分享。 

莊女士：我贊成學生進行校外實習，因為現在孩子生的少，每個孩子都是父母的寶貝。孩子應

養成獨立自主的個性，家長、學校站在後端支援、輔導孩子，避免孩子被外界誘惑。 
校  長：感謝定潭媽媽，講到心坎裡！學校每年都在迎接新的學生，讀大學跟高中不一樣，大

學講求獨立思考的能力，學校、家長的支持很重要。邀請學生代表吳定潭意見分享。 
吳同學：我是應用英語系的學生，在奇異果快捷旅店實習，當初是自行前往詢問是否有實習機

會，因為沒有透過學校輔導老師陪同洽談，故一開始與輔導老師的想法不同，後來仍

有順利完成實習，非常感謝奇異果快捷旅店提供實習機會。 
校  長：感謝吳同學的分享！為什麼實習需要輔導老師的協助？因為校外實習是課程，是專業

課程的驗證，如果實習的內容與專業無關就等於是勞工。邀請機械系畢業校友代表郭

展源意見分享。 
郭先生：各位師長大家好，我從 98 年畢業到現在已經 7 年了，認為學生實習階段是非常重要

的，透過校外實習參與企業的運作，可驗證在學校所學之專業是否已經足夠。 
校  長：感謝展源的分享！學生參與校外實習會發現企業的轉變是非常的快速，所學原理是一

樣的，但是專業應用上是競爭的，因為企業是營利單位。其他委員還有沒有寶貴意見？ 
國企系陳主任：針對技專校院校務資料庫自 105 年 10 月已刪除「合約書應具有學校與業界雙方

之公司大小章」的規定，對於實務操作上是有利的，可以減少合約書送總公司

的往返時程，請問學校針對此項是否有修正？ 

宋組長：學校校外實習辦法無此項規定。 
國企系陳主任：所以分店的店章也可以認列。 
校  長：不需要總公司的章，但至少分店的店章還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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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副校長：針對業管單位課務組有 2 項建議：①教卓辦公室有製作校外實習成果影片，可以在

各種不同的場合播放。②議程的缺失，會前應蒐集各系執行校外實習的缺失或建議。

目前各系均有執行校外實習，不論是暑期、學期、學年及海外實習，各系於執行時

務必小心謹慎，前期都是由各系先行洽談，所以各系應進行實習機構評估並了解實

習工作內容，實習時需要具備的技能、知能，以及實習機構是否有給予相對應的輔

導或指導，畢竟實習並非工讀，實習機構有指導的責任。另外，學生在沒有簽約的

情況下就前往實習，若發生意外是無法向家長交代，請各系校外實習合約書務必在

學生實習前簽妥。學生實習中，輔導老師應定期訪查，可透過實習工作報告了解學

生實習狀況，並適時協助；實習工作報告也可了解實習機構對學生的評價，若實習

表現良好，可爭取是否有留任的機會。實習完成後，學校、實習機構與學生召開實

習工作檢討會議。若各系有落實上述的流程，就可以把缺失提到校級校外實習委員

會審議。 
校  長：謝謝鄧副校長的說明！未來校外實習採三級(系、院、校)的方式執行。 
宋組長：本學期有發生實習學生在未告知的情況下突然中斷實習，會衍生一些後續問題，輔導

老師在學生實習中會定期訪視，訪視時，應該就會發現學生已經中斷實習，輔導老師

應向系上回報此情況，避免學生失聯。 

校  長：承如鄧副所述，各系應建構輔導老師的訪視機制，要定期訪視實習學生並填寫訪視紀

錄表，回報給系上，如此各系才能掌握每位實習學生的狀況。 

肆、討論提案：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 


